
國立中興大學受理跨校修讀雙主修、輔系申請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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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申請作業程序】學生先完成校內簽核程序後，續由學生隸屬學校發文送至輔雙學校進行申請，但須在對方

學校受理截止日前寄達承辦人，以便轉由學系併同校內申請案審查。 

 

開始申請 

跨校學生查詢本校相關規定

及法規,並填寫申請書 

退還學生 
不
同
意 

跨校學生持申請書及資料至

原校所屬學系及教務處進行

審查 

同意 

原校教務處彙送申請資料

至中興大學教務處註冊組

進行審查 

中興大學教務處註冊組彙

整申請資料分送各學系審

查 

加修學系審查 

雙主修申請書加送學院核章 

1.學系審查結果送回註冊組 

2.註冊組依審查結果公告，

並知會原校教務處 

˙申請書可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領取或網頁下載。 

˙學生歷年成績單正本由原校教務處提供。 

˙擬申請跨校修讀輔系僅限學士班，請依當學年度申請適用

之「輔系申請條件暨科目學分表」規定申請。 

˙擬申請跨校雙主修學生請依當學年度申請適用之「雙主修

接受名額及申請修讀標準彙總表」規定申請。 

˙相關規定及應備申請資料請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網頁>>在

校生專區>>學士班查詢。 

  網址: https://www.oaa.nchu.edu.tw/zh-tw/rs-student/page-list.828 

【申請作業時程】每學期受理申請一次 

˙中興大學 113 學年度上學期受理申請期間:113 年 7 月 1

日至 7 月 12 日。 

  中興大學 113 學年度下學期受理申請期間:114 年 1 月 13

日~114 年 1 月 20 日。 

˙同意所屬學生申請修讀者，續送教務處複審。 

  不同意學生修習或複審未通過者，將申請書逕退還學

生。 

˙辦理期限：114 學年度上學期 7 月 12 日截止。 

            114 學年度下學期 114 年 1 月 20 日截止。 

˙審查結果送回原校期限： 

            114 學年度上學期 7 月 31 日。 

            114 學年度下學期 114 年 2 月 12 日。 

˙公告結果：由原學校各自公告。 


